


附件2
澧县财政投资项目预算评审送审单
（信息化类）
单位：元
	项目名称
	

	送审金额
	                  （其中工程费：          其他费：       ）

	资金来源
及额度
	中央
	
	单位自筹
	

	
	省市
	
	其他
	

	
	县级
	
	合计
	

	评审类型
	1.年初部门预算  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.新增预算      □       4.可选择      □ 
	2.预算执行  □
4.可选择    □
	

	送审单位意见
	法定代表人：

年  月  日（印章）
	联系人
	

	
	
	联系电话
	

	主管部门
审核意见
	法定代表人：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（印章）

	县财政局
资金审核意见
	预算管理股室意见：


       年  月  日（印章）
                
	预算股意见：


        年  月  日（印章）
  

	
	[bookmark: _GoBack]预算管理股室分管领导意见：

 
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主要负责人意见：

        
年  月  日（印章）
           
主要负责人意见：


    年  月  日
    （印章）

	分管县长
审批意见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县政府
审批意见
	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

	一、送审资料

	序号
	名    称
	数量
	备注

	1
	相关批示文件或会议纪要、立项文件或年度资金计划
	
	县委县政府批示、县委、县政府常务会议纪要、发改部门的立项文件、上级部门的年度资金计划等。

	2
	实施方案或可研报告或初步设计
	
	实施方案或批复文件（预算执行、新增预算评审时需先经数据局审核）

	3
	预算书
	
	需包含送审金额及其计算过程

	4
	预算编制依据文件
	
	信息化项目的定制软件部分需按功能点计费（并经数据局审核），其他费用可参考信息化项目预算支出标准计取；硬件部分应该提供询价报价单，询价单应包含设备名称，规格型号，技术参数，单价，数量，报价单位，联系人等必要信息，询价原则上不少于三家，近期政府采购合同中标价可作为参考价格。

	5
	项目相关的其他资料
	
	

	二、承诺

	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》《湖南省建设工程计价办法》，在评审期间，我单位愿与县财政部门及其财政投资评审机构紧密配合，并如实提供以上资料和反映相关情况。本单位已完成预算编制，该财政投资预算评审项目的全部资料均已提交，且资金来源及额度已筹集到位，对所提交资料的完整性、真实性、合法性负责并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送审单位（印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

	

	评审中心预审签收
	签收人：
	
评审中心正式签收
	签收人：

	
	签收时间：
	
	签收时间：





